
1、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工会会员生日蛋糕券及配送服务
（2） 项目预算：49.5万元以内
（3） 预算单价金额：500元/张
（4） 采购需求：预计采购量约为990张，以发放当月实际会员人数为准，按投标单价以及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
（5） 项目报价类型：单价
（6） 资金来源：工会经费
（7） 资金项目名称：2026年工会经费“职工集体福利类”项目
（8） 采购类别：服务
2、 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需实现的功能和目标：工会会员生日蛋糕券及配送服务。
（二）项目属性：
1. 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并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1) ☑是         □是否仅面向小微企业
(2) □否，原因说明                                        。
（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是    ☑否
（四）采购标的汇总表：
	项目名称
	品目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计量单位
	数量
	总预算（元）
	是否进口      （货物类提供）

	1
	[bookmark: _GoBack]C99000000 其他服务
	张
	约990
	495000
	否


（五）按照规定及项目情况设置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 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政府主管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 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销售预包装食品相关备案证明。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六）技术、服务要求与商务要求：
1. 技术要求
（1） 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的蛋糕券（卡）应具有实体蛋糕券（卡）及电子券（卡）等卡券形式，供采购人职工方便使用。该实体蛋糕券（卡）及电子券（卡）等可绑定电子商城，或到门店消费直接使用扫码支付。
（2） 可不限金额、不限品类分次使用，余额实时查询、用完为止。卡券在使用上（线上、线下）不得有任何限制，享受普通现金（门店）消费者的一切权利（含全部折扣、特价商品、配送服务等），无任何消费限制。
2. 服务要求
（1） 投标人可提供实体门店渠道提货服务，深圳全市范围内实体门店数量≥10家，实体门店应位于交通枢纽或主干道周边，步行距离不超过500米至公共交通站点（如地铁、公交站）。投标人需提交门店周边交通路线图及便利性说明。
（2） 投标人须提供各实体门店负责人、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承诺可在任意一家实体门店提货，且不附加限购条件，货物保证充足。
（3） 生日蛋糕券可在投标人属下任何一家蛋糕实体门店内消费。
（4） 生日蛋糕券设计精美，可按采购人要求设计。
（5） 货物包装要密封，无破损。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6） 生日蛋糕券所标面值与人民币等值使用。使用期为3年，如未用完者，可重新激活。
（7） 生日蛋糕类产品（不限金额）在深圳全市范围内均可享受免费配送服务。
3. 商务要求
(1) 交货期/工期/服务期（天）： 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产品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清点数量无误后签收送货单 。
(2) 地点：    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用户方的指定地点   。
(3) 付款进度和方式：在合同签署生效及收到供应商合格产品，且收到供应商提供的相应金额合法有效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按合同约定的价格一次性支付全款 。
(4) 包装运输：  /  。
(5) 售后服务：  中标人应按要求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售后服务和项目解决方案，须及时处理蛋糕券发放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做好登记服务工作。
(6)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或自合同约定之日起1年。本项目为长期服务项目，合同履行期限满后，采购人可根据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决定合同是否续签，但合同履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六个月。服务期间，采购人有权根据服务质量考核情况随时终止合同。

4. 质量要求
（1） 货物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不得有腐烂、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异常，并不得含有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中标人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发生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变质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中标人责任，中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包括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2） 在产品的显著位置明确产品的品牌、规格、原材料、主要配料辅料、原产地、生产地、生产日期、出厂日期（或批次）、保质期（或最后截止使用期限）以及检验检疫合格标志等关键信息。均能提供相应批次的合格检验证明和商品产地证明。
（3） 采购人在验收时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中标人所送货物确有质量问题的，中标人应立即退货并重新送货，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
（4） 本次采购的所有物品所涉及的产品标准、验收标准、规范，应符合国家有关条例及规范。如有新的标准应采纳新标准。
5. 报价需求
(1) 投标报价应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投标报价须包含：运输费、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服务成本等全部费用。采购人无须向中标人另外支付中标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且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2) ※投标报价：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为蛋糕券的实际充值金额，投标报价≥人民币500元/张，投标报价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其投标文件做投标无效处理。
(3) 结算金额：本项目实际结算金额为人民币元/张，结算金额=500元/张×实际采购蛋糕券的数量。
6. 样品要求
(1) 本次招标需在开标现场提供试吃样品作为评审依据，样品须有完整外包装和中文标识，且必须与成交后实际供货产品完全一致，样品要求详见附表：《样品清单》。
(2)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与投标文件一同递交样品。投标人提交的样品须标识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样品名称等相关信息，并注明“投标样品”的字样。
(3) 《样品清单》：
	序号
	样品名称
	规格
	数量/单位

	1
	生日蛋糕
	6寸
	1份

	2
	3—5个种类
（如面包、甜点、饼干等，由供应商自由提供）
	不限克数
	各5份

	备注：所提供样品须含食品配料表；提供餐具若干。


(4) 由于本次评分有试吃环节，因此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不予退还。
（七）评审规则：
1.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2
